
2023年潞州区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设施农业补贴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当年新建的可以投入生产的蔬菜（食用菌）、水果、花卉的日光温室、食用菌菇房、覆被式全钢架大棚、连栋大棚；新改造老旧闲置日光温室；新建全钢架春秋大棚。

日光温室、食用菌菇房、覆被式全钢架大棚、连栋大棚，按栅内实测面积进行补贴，补贴标准每亩2万元。

2.改造老旧闲置日光温室，按棚内实测面积进行补贴，每亩5000元。

3.全钢架春秋大棚，按建筑面积每亩补贴5000元。

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设施建造、智能化改造、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质量追溯、设备配套等关键环节。

   二、核查标准

1.日光温室、食用菌菇房、覆被式全钢架大棚、连栋大棚：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长*宽），单位为亩，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栋日光温室只有一个看护房，且与温室相通，占地面积不超过22.5平方米。

2.全钢架春秋大棚：面积以实际测量为准（长*宽），单位为亩，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3.改造老旧闲置日光温室:改造前为后墙、看护房坍塌毁损、大棚骨架锈蚀、变形的老旧棚或闲置棚；其他标准同新建日光温室。（需提供改造前相关印证资料）

三、印证资料

申报主体需填报《设施农业补贴资金申报表》，并提交设施用地备案手续及《申报表》后要求提交的相关印证资料。 

注：限种植类生产主体申报；设施农业要分类型、逐棚进行统计。

承办科室：农业综合四站  

承 办人：  杨录萍  15235512879    秦俊芳 13111257379

设施农业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息
	申报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地
	      县（区）      乡（镇）      村

	
	设施农业
	类型
	面积（亩）
	建成时间
	拟申请补贴（万元）

	
	
	
	
	
	

	
	
	
	
	
	

	
	
	
	
	
	

	
	
	
	
	
	

	
	
	
	
	
	

	
	
	
	
	
	

	真

实

性

承

诺
	本次填报数据、信息及提交的印证资料等内容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级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此表限申报设施农业补贴主体填报；2.申报主体需提交设施用地备案手续、镇村级（每级三人签字并盖章）面积核验证明、新建5亩以上经营主体或农户需提供工程建设、建造材料购置发票、设施建设现场照片（前后对比）等印证资料；3、要分类型、逐棚进行统计说明（建筑面积、棚内面积：长×宽）；4、申报材料要单独装订成册。 

2023年潞州区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特、优”产业补贴资金申报指南

申报条件

当年集中连片种植达50亩以上（含50亩）“特、优”蔬菜（马铃薯）、30亩以上（含30亩）的辣椒等生产种植。

补助标准及用途

集中连片种植达50亩以上（含50亩）“特、优”蔬菜（马铃薯）、30亩以上（含30亩）的露地辣椒，每亩补助500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支持良种壮苗、水肥一体化、有机肥替代化肥、节水灌溉、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环节。
印证资料

申报主体需填报《“特、优”产业补助资金申报表》，并提交种植面积核实证明、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土地流转合同、镇村级（每级三人签字并盖章）面积核验证明、作物在田生长彩色高清照片（彩印于一张A4纸）等印证资料。

承办科室：农业综合四站  

承办人：  杨录萍  15235512879    秦俊芳 13111257379

“特、优”产业--蔬菜（辣椒、马铃薯）

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

息
	申报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地
	      县（区）      乡（镇）      村

	
	种植品种
	种植规模（亩）
	拟申请补贴（万元）

	
	
	
	

	
	
	
	

	真

实

性

承

诺
	本次填报数据、信息及提交的印证资料等内容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级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2023年潞州区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果树生产补贴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当年中低产果园改造，采用果园提质增效集成技术（建设配套节水灌溉工程等）。

 二、补助标准及用途

采用果园提质增效集成技术（建设配套节水灌溉工程等）的果树种植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每亩补助500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改善果园基础设施条件、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果园防雹（防鸟、防虫）网、果树品种结构调整、果树高接换优、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等关键环节。

三、印证资料

申报主体需填报《果树生产补助资金申报表》，并提交提交种植面积核实查验证明、经营主体营业执照、土地流转合同、镇村级（每级三人签字并盖章）面积核验证明、提质增效措施彩色高清照片（彩印于一张A4纸）等印证资料。

承办科室：农业综合四站  

承办人：  杨录萍  15235512879    秦俊芳 13111257379
果树生产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

息
	申报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地
	      县（区）      乡（镇）      村

	
	种植品种
	种植规模（亩）
	拟申请补贴（万元）

	
	
	
	

	
	提质增效措施
	

	真

实

性

承

诺
	本次填报数据、信息及提交的印证资料等内容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级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粮油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

补贴资金申报指南

申报条件

2023年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主体，包括农户、流转土地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

补助标准及用途。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每亩补助200元。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种子、肥料、农药、地膜等生产资料购置、水肥一体化、节水灌溉、社会化服务、农业保险等环节。
印证资料

申报主体需填报《大豆种植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资金申报表》，并提交种植面积核实查验证明、经营主体营业执照或农户身份证、土地流转合同或土地确权凭证、作物在田生长彩色高清照片2张（彩印于一张A4纸）等相关印证资料。

承办科室：农业综合一站  

承 办 人：连灵燕  13835524964
大豆种植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

息
	申报村庄
	      县（区）      乡（镇）      村

	
	负责人
	
	联系电话
	

	
	种植户数
	

	
	种植类型
	种植规模（亩）
	拟申请补贴（万元）

	
	大豆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真实性承诺
	本次填报数据、信息及提交的印证资料等内容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级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村大豆种植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补贴

面积明细表

	村委会（盖章）：          填表人：             单位：亩

	申报主体
	种植作物
	种植面积
	联系方式

	
	
	
	

	
	
	
	

	
	
	
	

	
	
	
	

	
	
	
	

	
	
	
	

	
	
	
	

	
	
	
	

	
	
	
	

	
	
	
	

	
	
	
	

	
	
	
	

	
	
	
	

	
	
	
	

	合  计
	
	——


2023年绿色食品认证、有机农产品认证

区级补贴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对新申报的绿色食品认证和有机农产品认证申报成功后，给予补贴。
补贴标准及用途

对申报绿色食品认证的企业、合作社申报成功后每个品种补助20000元，对申报有机农产品的企业、合作社申报成功后每个品种补助30000元。
补贴资金主要用于申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工作等方面费用补贴（产品及产地检测费用、资料费、评审费用等）。

三、核查标准
申报企业、合作社获得农业农村部下发的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证书后，达到补贴标准。

四、印证资料

申报企业、合作社提供农业农村部下发的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证书及申报资料。

承办单位：农产品质量监管科

承 办 人：郑红   17635536634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息
	申报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地
	潞州区      （镇）街道      村

	
	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情况
	类型
	面积（亩）
	通过认证时间
	拟申请补贴（万元）

	
	
	
	
	
	

	
	
	
	
	
	

	
	
	
	
	
	

	
	
	
	
	
	

	真

实

性

承

诺
	本次填报数据、信息及提交的印证资料等内容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级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此表限申报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补贴主体填报

2023年潞州区支持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补贴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2023年新成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和家庭农场，2023年成功申报的示范合作社（联合社）和示范家庭农场。
补贴标准
新成立一个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补助2000元，新成立一个合作社联合社补助5000元；当年新评国家级示范社补助50000元，省级示范社补助30000元，市级示范社补助20000元，区级示范社补助10000元，省级示范家庭农场补助30000元，市级示范家庭农场补助20000元，区级示范家庭农场补助10000元。
印证资料
申报主体需填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补贴资金申报表》，并提交身份证明（身份证、营业执照）、申报资料、获得称号的相应文件等印证资料。
承办单位：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承 办 人：关艺斌   15835575939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
息
	申报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地
	             镇（街道）              村

	
	申报类型
	

	
	取得时间
	

	真
实
性
承
诺
	本次填报数据、信息及提交的印证资料等内容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级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此表限申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补贴主体填写；2.申报主体需提交申报资料、获得称号相应文件等印证资料；3.申报材料要单独装订成册。
2023年潞州区第一产业高质量发展农产品初深加工项目补贴资金申报指南
一、申报条件
2023年新建农产品初深加工（含冷链物流项目）的个人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二、补贴标准
按当年新建粮食、青（尖）椒、食用菌、畜禽、药茶等农产品初深加工项目（含冷链物流项目），按其生产设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0%予以补贴，每个企业最高补贴不超过50万元。
印证资料
申报主体需填报《农产品初深加工项目补贴资金申报表》，并提交身份证明（身份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设备购置发票、机具照片等印证资料。
承办单位：产业项目规划科
承 办 人：谢恒洲  13453568000
农产品初深加工项目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
息

	申报主体名称
	

	
	身份证号或
机构代码证
	
	联系电话
	

	
	所在地
	            乡（镇）            村

	
	设备名称
	机具型号
	数量（台/套）
	拟申请补贴
（万元）

	
	
	
	
	

	
	
	
	
	

	
	
	
	
	

	
	
	
	
	

	真
实
性
承
诺
	我自愿申报农产品初深加工项目补贴，对提交印证资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                             
申报主体签名：        （盖章） 
年     月    日                      

	现
场
核
验
	购置设备属于农产品初深加工机具，与申报主体提供的印证资料相符。             
 现场核验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村级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1.此表限申报农产品初深加工项目补贴主体填报；2.申报主体需提交身份证明（身份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购机发票、机具照片等印证资料。
农业龙头企业发展
（一）申报条件。2023年新申报并获得省、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的农业企业。
（二）补贴标准。成功申报国家级龙头企业予以100万元奖补资金，成功申报省级农业龙头企业予以30万元奖补资金，成功申报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予以10万元奖励资金。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与农业院校、科研单位深度合作，对当年投入自有资金50万元以上用于合作的农业龙头主体，予以投入资金的20%予以奖补。奖补资金封顶100万元。
（三）印证资料。申报主体需填报《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补贴资金申报表》，并提交身份证明（身份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申报资料、获得称号的相应文件等印证资料。
承办单位：产业项目规划科
负 责 人：谢恒洲  2239703
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补贴资金申报表
	基
本
信
息
	申报主体名称
	

	
	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所在地
	             乡（镇）              村

	
	申报类型
	

	
	取得时间
	

	真
实
性
承
诺
	本次填报数据、信息及提交的印证资料等内容全部真实、合法、有效，如有弄虚作假，自愿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申报主体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村级
审核
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中心)
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申报主体为农户：是否为脱贫户，是 □，人口数    ；否□。
申报主体为规模主体：带动脱贫户数    、人数     、总增收    万元、人均增收    元。


注：1.此表限申报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补贴主体填写；2.申报主体需提交申报资料、获得称号相应文件等印证资料；3.申报材料要单独装订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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